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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 

能源議題不僅受到國人長期關注，臺灣的能源佈

局也與國際情勢有密切關聯。因此，討論目前臺灣能

源議題，有三項重要前提及相應措施： 

第一，近年國際情勢快速變動，包含極端氣候威

脅遽增、俄烏戰爭後國際傳統燃料價格上升，新興能

源技術快速發展，加上國際社會對減碳的強烈共識等

局勢，世界的能源發展正在大幅變化。因此，我國能

源政策也必須要具有機動性，以利快速因應國際局勢，

為我國在能源佈局上取得先機。 

第二，產業方面，我國要鞏固半導體產業在國際

上的優勢，未來更需要在人工智慧的發展浪潮上佔得

地位，藉此帶動國家各項產業蓬勃發展。所以，臺灣

的能源發展，必須要考量經濟體質的需求，不僅要能

安全穩定供電，也必須因應國際綠色供應鏈趨勢，滿

足國內產業出口所需要的綠電，才能保有競爭力。 

第三，賴清德總統提出第二次能源轉型，包括多

元綠能、深度節能、先進儲能、強韌電網、及天然氣

去碳化等面向，藉此，政府形塑出我國穩健邁向淨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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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型願景的路徑，滾動檢討妥適的能源結構，驅動國

家與世界接軌，讓臺灣具有更強韌的經濟發展體質。 

貳、能源配比規劃 

因應全球綠能趨勢，再生能源已成為產業出口的

剛性需求，因此我們積極設置太陽光電及風力發電機

組，並推動地熱、氫能等新能源發展，同時因為低碳

天然氣發電具備快速起停功能，故以其作為橋接能源

來減緩再生能源間歇性，維持穩定供電、多元綠能、

減煤、減碳等行動方向，與國際間發展綠能的趨勢一

致。 

一、目前能源配比現況 

過去 8 年的努力下，我國再生能源裝置容量已從

2016 年的 4.73GW 增加到 2023 年底的 17.96GW，成

長 2.8 倍；其發電量也從 127.3 億度增加到 268.7 億

度，發電量已經翻倍成長。 

以 2024 年 1-8 月的統計資料來看，能源占比為

燃煤 40.0%、燃氣 41.5%、核能 5.4%、再生能源

10.5%(光電 5.2%、風力 2.6%)，顯示在趨勢上，燃煤

發電占比仍逐步減少，低碳燃氣和再生能源的占比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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逐步增加。 

比起 2016 年，我們已經成功大幅減少空氣污染，

根據統計，台電公司火力電廠整體空污排放減少六成

五，從 2016 年的 10.7 萬公噸，降至 2023 年的 3.7 萬

公噸。從減碳的角度來看，透過再生能源搭配低碳燃

氣發電，替代燃煤，我國電力排碳係數從 2016 年到

2023 年，已經下降 6.79%，這都是第一次能源轉型的

重要成果。 

核三廠 2號機從 2024年 10月 21日起進入大修，

為期 41 天，目前發電系統暫時沒有核電，大修期間

所減少的電力約 9.2 億度(占台電總發電量 270.8 億度

的 3.4%)，以燃氣發電代替，供電無虞。未來核三廠

2 號機回歸後，依現行法規將於 2025 年 5 月 17 日除

役，台電的調度模式將與現在相同，優先調度無碳再

生能源並增加調度低碳燃氣發電，維持供電穩定。 

以 2024 年 10 月 22 日為例，台電系統淨發購電

結構為燃煤 33.2%、燃氣 49.5%、再生能源 16.0%(光

電 5.9%、風力 7.3%)，以此推估，2025 年 5 月 17 日

核三廠 2 號機除役後，台電系統（不含民間自發自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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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發電結構占比，應為燃煤 29.6%、燃氣 52.0%、再

生能源 16.3%。 

二、未來能源配比目標 

能源配比與年度用電需求相關，隨各年度發電

與用電情勢而有所變動，例如 2021 年因當年度經

濟成長率高達 6.6%，帶動全國用電成長 4.4%，造

成能源配比大幅變化。因此，政府定期滾動檢討用

電需求，並規劃電源開發方向，目前目標為 2030

年「綠電占比三成，燃煤占比兩成，燃氣占比五成」，

以達成增加再生能源、減少燃煤發電的減碳效果。 

(一)積極推動再生能源 

政府推動再生能源有兩大重點，第一，增加設

置量能、第二，嚴格杜絕不法。 

1. 太陽光電： 

截至2024年8月太陽光電裝置容量已達13.6 

GW，針對屋頂型太陽光電可廣泛設置於農業、工

業、公有及民間屋頂，目前已完成 8.6GW，後續

透過增訂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 12-1 條，明確規範

一定規模之新建物應設置光電，以增加設置量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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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面型光電目前已完成 5 GW，在考量環境

生態、社會溝通、土地使用、行政程序及地方政

府態度等多項議題下，優先推動漁電共生。整體

太陽光電設置量以 2026 年達成 20GW 為目標。 

政府長期致力杜絕不法行為。2021 年 8 月，

政府就已成立「打擊妨害綠能產業發展犯罪聯繫

平臺」，打擊綠能犯罪，根據統計，檢察機關自

2021 年 1 月到 2024 年 9 月底，已經偵辦了 136

案，羈押 33 人，起訴 91 人，並查扣不法犯罪所

得。今年(2024) 6 月，最高檢察署再聯合調查局、

廉政署，執行「靖平專案：綠能掃黑肅貪」，跨機

關積極偵辦綠能犯罪，綠能掃黑是過去到現在持

續的工作重點。 

未來，各相關部會將針對「持續強化司法與

產業合作平臺」、「設立獎金鼓勵檢舉」、「簡化申

請及核定流程，杜絕人謀不臧」及「訂立綠能產

業透明回饋機制」等項目，研議具體有效的相關

機制。 

2. 離岸風電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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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 2024 年 8 月離岸風電裝置容量已達

2.7GW，我國參考國際離岸風電發展趨勢，以「先

示範、次潛力、後區塊」三階段逐步穩健推動發

展，第一階段示範、第二階段潛力場址累計已有

6 座離岸風場完工。 

目前已完成 2026 年區塊開發第三階段的第

一期、第二期選商作業，同時積極布局新型風電

技術，以擴大離岸風電設置場域。整體離岸風電

設置量以 2028 年達成 7.9GW 為目標。 

3. 地熱： 

截至 2024 年 8 月地熱裝置容量已達 7MW，

經濟部地礦中心依科學模型推估淺層地熱(1 至 3

公里深)潛在蘊藏量約 1GW；深層地熱(3 至 6 公

里深)蘊藏量約為 40GW。截至 2024 年 8 月，已

於宜蘭清水、臺東金崙等地累計設置達 6 個淺層

地熱案場，後續於全臺包括大屯山、花蓮瑞穗等

10 大地熱潛能區進行探勘，加速淺層地熱開發。 

此外政府更積極布局深層地熱開發，將引進

國際相關技術，進行技術驗證及建置示範案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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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油公司已於 10 月在宜蘭員山開始鑽探我國第

一口 4,000 公尺地熱深井。 

4. 水力發電： 

截至 2024 年 8 月 水力發電裝置容量已達

2.1GW，既有水力發電主要於德基水庫、翡翠水

庫等大型水庫設置發電機組，水力發電較易受水

文狀況影響，近兩年水力發電量平均約 48 億度，

約占全國發電的 1.7%。未來將推動對環境影響低

的小水力發電，目前已掌握 23 個小水力發電案

場，將訂定案場設置指引，導引業者採用低環境

衝擊模式開發案場，並透過公民電廠方式鼓勵民

眾參與設置，發展在地資源，建立社區綠經濟模

式。 

(二)核能議題 

有關各界對核能的討論，政府維持尊重態度，

對於核電使用應配合法規規範、依法行政，如果未

來新的核能技術在安全、沒有核廢料問題、社會也

有充裕共識等三個前提下，政府抱持開放討論的態

度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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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政府對新核能技術的態度保持開放：政府會

關注國際各項新能源發展情勢，包括新核能

技術在內，同時也責成經濟部及台電公司研

擬核電部門留才計畫，保持原來人員以因應

未來新核能技術的研發、核廢料等核後端處

理及法律變更的可能。 

2. 政府須依法行政：所有行政機關都必須依法

行政。依現行「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」等

相關法規中已明確規範核電廠的使用年限，

現在剩下核三廠 2 號機，預計運轉到明年 5

月。 

3. 滿足核安、核廢處理及社會共識：考量臺灣

地狹人稠且位處地震帶上，在核能發電的使

用上，必須審慎考量核安及核廢料處理等問

題，此外，臺灣民眾對核能發電議題，也應

該要有共識才能繼續推動。 

(三)其它電源開發規劃 

未來電源開發規劃除再生能源外，政府已規

劃建置具快速起停特性的低碳新型燃氣機組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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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橋接能源，包括台電及民營等新增燃氣機組，

至 2033 年大型機組累計淨增加 17.86GW，若能

依規劃上線，台灣就不會缺電，但仍須國人及地

方政府支持台電。 

此外，為了配合再生能源的間歇性，政府亦

積極推動儲能電池及抽蓄水力等儲能設施的建

置，透過可快速反應的優勢加上發電量能的裕度，

對電力系統維持供電穩定甚為重要。 

參、電價政策 

現行電價審議是依「反映成本、節能減碳、照顧

民生、穩定物價、使用者付費」等原則，由電價費率

審議會定期檢討決定，考量因素包含當前燃料價格趨

勢，以及各項經營成本估算，2022 到 2024 年國際燃

料價格飆漲，讓台電燃料成本從 2021 年後，連續兩

年超過 6 千億元，是戰前 3 千億元的兩倍以上，為難

以預見的特殊重大事件，至 2024 年 8 月為止，台電

公司累計虧損約達 4,200 億元。因此，審議會審議電

價時須評估多重因素，如綜合考量社會經濟狀況、物

價穩定情形、民生產業承受程度、台電公司虧損狀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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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因素，審慎評估整體電價調整事宜。 

一、 電價是由電價費率審議會專業審查 

依據「電業法」及「公用售電業電價費率計算

公式」規定，經濟部每年定期召開電價費率審議會，

原則於每年 4 月及 10 月檢討調整公用售電業電價。

目前審議委員共 17 位，已依貴院三讀通過修正「電

業法」第 49 條之規定，由學者專家及民間團體代

表所組成的外部委員人數過半，所以在新的審議

委員組成下，電價審議將更具專業及代表性。 

二、 本次電價調整原則及方案 

(一)「照顧民生及穩定物價」：因台電公司目前電

價仍未足額反映成本，預估 2024 年電價成本

為每度 3.95 元，但審議會秉持照顧民生及穩定

物價的原則，決議本次住宅、小商店（約 1,452

萬戶，占 95.2%)累進電價各級距不調整，民生

住宅電價平均仍為 2.77 元/度，其凍漲未調足

部分，每度電約自行吸收 1 元，由政府今、明

兩年各編列 1,000 億元預算撥補台電，即為補

貼民生住宅電價所用；為降低對 CPI 指數的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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響，給予民生內需產業：食品(含加工及零售)、

攤販集中市場、量販店、超商、超市、醫院診

所、餐食、外燴及團膳承包業等業別電價凍漲；

農漁、學校(幼兒園至大學)及社福團體漲幅部

分，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循年度預算程序編列

支應。 

(二) 「兼顧產業競爭力」：為合理反映成本並兼顧產

業競爭力，在產業電價部分，審議會決議以用電

量與產值衰退作為指標，將部分產業漲幅減半為

7%或凍漲，以緩和電價調整對產業之影響，其餘

產業則調漲 14%，整體產業電價平均漲幅為

12.1%，調價後產業用電均價為 4.27 元/度，依用

電及產值(銷售額)情況分類如下： 

1.產業用電衰退 5%以上且產值/銷售額衰退 15%

以上者凍漲。 

2.產業用電衰退 5%以上且產值/銷售額衰退未達

15%者，及用電衰退未達 5%且產值/銷售額衰

退 15%以上者，減半調幅為 7%。 

3.前述所列情況以外，調幅為 14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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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本次電價調整對民生物價及產業之影響 

(一)本次電價調整對物價之影響 

考量本次電價調漲方案，民生電價凍漲，僅調

整產業電價，目前預估本次電價調整對 CPI 的影響

為 0.03 個百分點，此外本次審議會針對民生內需

型產業凍漲(如食品、攤販集中市場、量販店、超

商及超市)，對 CPI 的實際影響可望更低。 

(二)本次電價調整對產業之影響 

1. 為兼顧產業競爭力，及務實反映產業復甦情形，

本次審議會針對用電或產值衰退的產業，已採

凍漲或減半調漲。 

2. 本次電價調整後，平均工業電價為 4.27 元/度，

仍低於主要出口競爭國家韓國 2023 年的平均

工業電價 4.53元/度及 2024年 6月的平均 4.65

元/度，仍具產業出口競爭力。 

3. 新電價實施後，無論產業是否受到電價調漲影

響，都有強化節能的潛力，受電價調整影響之

產業，節能後所節省的電費效益更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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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本次未調漲之產業，多屬傳統產業，更有深度

節能潛力，經濟部將透過產業深度節能，包括

節電診斷輔導、節能設備投資抵減及多元節電

獎勵措施，協助產業節能以減少電費支出。 

(1) 節電診斷輔導：為協助產業深度節能，政府提

供節電輔導，由專業專家團隊協助產業用電

診斷，提出完整的節電建議方案，並協助媒合

ESCO 落實改善。 

(2) 節能設備投資抵減：投資設置或更換智慧節

能設備，可符合產創條例第 10-1 條智慧設備

投資抵減範疇，協助用戶降低投入節能改善

之成本。 

(3) 多元節電獎勵措施：政府推動節能績效保證

專案、協助改善動力與公用設備、強化廢熱與

廢冷回收等，也可投入預算，依個別條件補助

節電改善經費 20-50%。 

肆、結  語 

我國能源轉型政策除了已推動中的太陽光電及

風力等再生能源，現在也積極推動地熱等新能源利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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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時擴展增氣減煤策略，以降低燃煤機組發電占比，

達到 2030 年再生能源發電占比 30%的淨零轉型階段

性目標，並有充足的綠電滿足我國出口產業需求。 

現行電價政策透過外部委員過半的電價審議機

制，在兼顧電價合理化及穩定民生物價等前提下進行

審議，在調整電價的同時，行政院也持續推出深度節

能措施，除可促進節電，更能減輕用戶電費支出，並

且有助減碳效益。 

以上報告，敬請指教，並祝各位委員身體健康，

萬事如意，謝謝! 


